
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、
國際經濟商務人員、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

考 試 別：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
等 別：三等考試
類科組別：國際經濟商務人員類科各語組
科 目：國際公法及國際私法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0160-3036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說明何謂國家責任？國家責任為何需探討「歸因」（attribution；或稱

「可歸責性」）？又「同意」（consent）及「不可抗力」（force majeure）

如何免除國家責任？（35 分）

二、隨著環境退化的加劇，國際環境法已是當代國際法快速發展的領域之

一，而國際環境法原則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。請說明何謂「永續發展原

則」？何謂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」？（35 分）

三、我國國籍甲於 A 國之 X 科技公司工作期間，位居高職，得知 X 科技公

司之製程技術，甲回國後，將 X 公司之製程技術使用在自己設立的我國

公司。X 科技公司向臺灣法院提起營業秘密排除侵害之訴，法院應如何

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選定該事件之準據法？（30 分）


